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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行政许可信息表

许可事项名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许可事项编码 00011910600701

许可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

3.《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第十六条；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第五条、

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一条；

5.《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许可审批范围 昆明市晋宁区本级

许可有效期限 20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许可申请审查结果 通过审查

许可审批实施机关 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

许可实施机关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昆阳大街 65号

申请项目名称 晋宁区永乐大街东侧片区土地前期开发整理项目

申请单位名称 昆明市晋宁区磷都矿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申请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227928878255

申请单位地址
永乐大街云南磷化集团研发办公综合区办公大楼北二

楼

许可申请日期 2024年 5月 22日

许可受理日期 2024年 5月 22日

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提交日期 2024年 7月 5日

准予行政许可日期 2024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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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
关于《晋宁区永乐大街东侧片区土地前期开发

整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
审批意见

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于 2024年 5月 22日对晋宁区永乐大街

东侧片区土地前期开发整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技术评审，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提交的《晋宁区永乐大街东侧片区土地前期

开发整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和要求，基本达到了阶段技术

深度，基本同意通过评审。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

晋宁区永乐大街东侧片区土地前期开发整理项目位于晋宁

区昆阳街道，行政区域隶属于晋宁区昆阳街道管辖，项目中心位

置地理坐标为东经 102°35′32.47″，北纬 24°38′57.62″。行政区划

隶属于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为新建建设类项目。项目

于 2019年 7月开工，为补报方案。项目总征占地面积（防治责

任范围）20.05hm2（200492.10m2），全部为永久占地。其中土

地整理区占地 17.92hm2（179259.79m2），包括地块一占地 7.29hm2

（72932.38m2）、地块二占地 4.33hm2（43329.32m2）、地块三

占地 3.51hm2（35132.69m2）、地块四占地 2.79hm2（27865.4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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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区占地 2.13hm2（21232.31m2），包括规划一路占地

1.17hm2（11671.56m2）、规划二路占地 0.19hm2（1892.72m2）、

规划三路占地 0.39hm2（3852.71m2）、规划四路占地 0.38hm2

（3815.32m2）。规划一路东半幅（10m宽）、规划二路南半幅

（10m宽）超出了项目用地范围，且占用了永久基本农田，初步

设计仅进行了统一规划，不在项目建设范围内，占地面积不计入

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征地红线内的集体土地征收，实施地

上建筑物拆迁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建设总开挖土石方 3.58 万 m3（其中拆迁垃圾 1.20 万

m3，表土剥离 0.22 万 m3，场地平整开挖 0.15 万 m3，基础开挖

2.01万 m3），回填土石方量 6.74万 m3（绿化覆土 0.22万 m3，

场地平整回填 1.35万 m3，基础回填 5.17万 m3），内部调运 1.01

万 m3，外借土石方 3.16万 m3，无弃方产生。

项目建设工期共 3.58年（43个月），工程已于 2019年 7月

开工建设，已于 2023年 1月完工。设计水平年为 2023年。项目

总投资 34912.87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6122.82万元，资金来源

为建设单位自筹。

二、基本同意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项目用地范围涉及滇池绿色发展区，项目区位于昆明市晋宁

区昆阳街道，不属于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

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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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

林公园、重要湿地；不属于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

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没有占用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

观测站。工程选址及建设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工程建设无水土

保持制约性因素。工程建设方案与布局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工程

建设方案与布局基本合理。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基

本合理。

三、基本同意《报告书》对水土流失的分析与预测评价

项目因建设活动将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面积为 4.09hm2，

损毁植被面积 0.00hm2，项目预测时段划分为施工期、自然恢复

期。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4.09hm2，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面积

为 0.22hm2。项目区原生土壤侵蚀模数为 584.36t/km2•a，项目原

生水土流失量为 32.96t。预测水土流失总量为 307.15t，新增水土

流失量为 274.19t，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减少水土流失量为

291.29t，项目新增土壤流失主要时段为施工期，施工期为水土保

持重点监测区域。水土流失防治重点监测区域和重点防治区域为

市政道路区。

四、基本同意《报告书》防治区划分和水土保持措施

（一）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划定，防治分区划分。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建设总占地面积 20.05hm2，全

部为永久占地。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土地整理区和市政

道路区 2个一级分区，其中土地整理区分为地块一、地块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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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三、地块四 4个二级防治分区；市政道路区分为规划一路、规

划二路、规划三路、规划四路 4个二级防治分区。

（二）水土保持措施：

主体设计：

工程措施：规划一路表土剥离 810m3、人行道透水砖

3325.05m2、雨水管 1107.36m、钢筋混凝土涵管 16m；规划二路

表土剥离 400m3、人行道透水砖 971.06m2、雨水管 375.86m；规

划三路表土剥离 500m3、人行道透水砖 1106.11m2、雨水管

523.72m；规划四路表土剥离 525m3、人行道透水砖 985.04m2、

雨水管 451.09m。

植物措施：规划一路绿化 0.1hm2；规划二路绿化 0.03hm2；

规划三路绿化 0.05hm2；规划四路绿化 0.04hm2。

临时措施：土地整理区：地块一临时覆盖 2300m2；地块二

临时覆盖 560m2；地块三临时覆盖 1200m2；地块四临时覆盖

320m2。市政道路区：规划一路临时排水沟 564m、临时抽排设施

4套、临时覆盖 2000m2；规划二路临时排水沟 156m、临时抽排

设施 1套、临时覆盖 510m2；规划三路临时排水沟 135m、临时

抽排设施 1 套、临时覆盖 525m2；规划四路临时排水沟 185m、

临时抽排设施 1套、临时覆盖 450m2。

方案新增：无。

五、基本同意《报告书》水土保持监测的范围与时段、内容

和方法，监测点的布设等基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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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范围为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为 20.05hm2。工程监测时段包括施工期和试运行期。水土

保持监测时段为：项目监测时段为 5.25年，其中施工期 3.58年

（2019 年 7 月~2023 年 1 月，已包含施工准备期），试运行期

1.67年（2023年 2月～2024年 9月）。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包括

扰动土地情况、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情况、水土流

失情况、对周边河流水系影响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效

果监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法采用调查监测和遥感影像监测相

结合的方法。项目试运行期共布设 8个监测点，其中规划一路 2

个、规划二路 2个、规划三路 2个、规划四路 2个。

六、基本同意《报告书》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的编制依据、方

法和成果

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313.91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设计水土

保持投资 286.85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27.06万元。水土

保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185.19万元，植物措施费 87.74万元，

临时措施费 13.92万元，独立费用 12.28万元，基本预备费 0.74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4.035万元（140345.10元）。新增投资

应计入项目建设期基建投资，按年度计划安排，专款专用。

七、基本同意《报告书》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水土保持防治

目标值及效益分析。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经修正

后，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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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4%，表土保护率 95%，林草植

被恢复率 96％，林草覆盖率 10％。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

施，六项指标均达到目标值。

八、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及有关文件规定，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准予许可的水土保持方案，切实贯彻执行水土保

持“三同时”制度。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各类

施工生产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严

格控制施工和运行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项目建设不得含有

国家禁止类、限制类内容。

（二）依法依规按时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三）积极主动配合各级水行政执法部门对水土保持方案实

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

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应当将水土保持工作任务和内容纳入

施工合同，落实施工单位水土保持责任，保证水土保持措施的质

量、实施进度和资金投入。

（五）项目建设期间将产生大量的土石方开挖、回填、临时

堆置土方。建设单位应将建设产生的土石方及时清运全部运至指

定的合法地点堆存，并做好相应的水保措施；做好表土资源的剥

离、堆放和利用；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做好场内调运，尽量让土

石方即挖即填，避免长期临时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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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施工采购的砂、石等建筑材料要选择符合法律规

定的料场，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七）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成果应当公示，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将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在其官方网站公示，

同时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部公示，并向我局提交。

（八）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应当按照水利工程建

设监理的规定和水土保持监理规范执行。

（九）在生产建设项目投入使用或者竣工验收前，应通过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通

过后 3个月内，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验收材料。水土保持设施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十）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许可后，项目的主体、地点、性质、

内容、规模或者重要单位工程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当补充

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我局审批。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

起满 3年，生产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报

我局重新审核。

（十一）项目建设应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建设单位应依法

办理涉及项目的其他行政许可审批及审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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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区永乐大街东侧片区土地前期开发整理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晋宁区永乐大街东侧片区土地前期开发整理项目 流域管理机构 长江水利委员会

涉及省（市、
区）

云南省 涉及地市或个数 昆明市 涉及县或个数 晋宁区

项目规模 总占地面积 200492.10m² 总投资
（万元）

34912.87 土建投资
（万元）

6122.82

动工时间 2019年 7月 完工时间 2023年 1月 设计水平年 2023年
工程占地
（hm²） 20.05 永久占地（hm²） 20.05 临时占地（hm²） 0

土石方量（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3.58 6.74 3.16 0
重点防治区名称 /

地貌类型 盆地地貌 水土保持区划 西南岩溶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侵蚀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²） 20.05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²·a)] 5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307.15 新增土壤流失量
（t） 274.19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

防治
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渣土挡护率（%） 94 表土保护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6 林草覆盖率（%） 10

防治
措施
及工
程量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土地
整理
区

地块一 / / 临时覆盖 2300m²
地块二 / / 临时覆盖 560m²
地块三 / / 临时覆盖 1200m²
地块四 / / 临时覆盖 320m²

市政
道路
区

规划一路
主体：表土剥离 810m3、人行道透水砖
3325.05m²、雨水管 1107.36m、钢筋混

凝土涵管 16m

主体：绿化
0.1hm²

主体：临时排水沟 564m、临时
抽排设施 4套、临时覆盖

2000m²

规划二路
主体：表土剥离 400m3、人行道透水砖

971.06m²、雨水管 375.86m
主体：绿化
0.03hm²

主体：临时排水沟 156m、临时
抽排设施 1套、临时覆盖 510m²

规划三路
主体：表土剥离 500m3、人行道透水砖

1106.11m²、雨水管 523.72m
主体：绿化
0.05hm²

主体：临时排水沟 135m、临时
抽排设施 1套、临时覆盖 525m²

规划四路
主体：表土剥离 525m3、人行道透水砖

985.04m²、雨水管 451.09m
主体：绿化
0.04hm²

主体：临时排水沟 185m、临时
抽排设施 1套、临时覆盖 450m²

投资（万元） 185.19 87.74 13.92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313.91 独立费用
（万元）

12.28

监理费（万元） 0 监测费
（万元）

4.0 补偿费
（万元）

14.035
（140345.1元）

分省措施费（万元） / 分省补偿费
（万元）

/

方案编制单位 云南恒诚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昆明市晋宁区磷都矿业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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